
关于平安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

向部分申请退出委托人分配本金及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的公告 

 

尊敬的委托人： 

根据《平安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

管理合同》及《<平安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理计

划资产管理合同>补充协议一》的约定，资产管理人拟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对申请

退出“平安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”的委托

人作退出处理，并在 2016 年 7 月 1 日至其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退出“平安

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”的委托人划拨本金

及按照资管合同和《<平安汇通股往金来（宽客财富）定增 9 号一期专项资产管

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>补充协议一》中约定的年化 7.2%的业绩比较基准计算的业

绩比较基准收益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


